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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

2008年12日16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5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43条，选举
九名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接替将于
2009年2月28日任期届满的委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43条，秘书长将于2008年12月16日星期二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第十二次《公约》缔约国会议，从缔约国提名的人选名单中选举九名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替换任期将于2009年2月28日届满的委员(见附件一)。其余九名委员将继续在委员会任职至2011年2月28日，他们的名单载于附件二。


2.  根据《公约》第43条第4款规定的程序，秘书长在2008年6月23日的普通照会中请缔约国在两个月内，即2006年10月24日以前提出参选委员会九名委员的候选人。本文载有在2008年7月22日前收到的所有履历。


3.  根据《公约》第43条第4款的规定，秘书长谨此按字母顺序列出获提名参选儿童权利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并注明提名的缔约国。有关缔约国提供的提名候选人的履历载于本文件附件三。
	候选人名单
	提名国

	Houngbédji ADJAI先生
	贝宁

	Hadeel AL-ASMAR女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Nafisa Hamoud AL-JAIFI女士
	也门

	Nora AMILCAR JEAN FRANÇOIS女士
	海地

	Peter GURAN先生
	斯洛伐克

	Mohammad Farid HAMIDI先生
	阿富汗

	Christos KONIS先生
	塞浦路斯

	Sanphasit KOOMPRAPHANT先生
	泰国

	Yanghee LEE女士
	大韩民国

	Beatriz LINARES CANTILLO女士
	哥伦比亚

	Ruslan 马里UTA先生
	乌克兰

	Marta MAURAS PEREZ女士
	智利

	Awich POLLAR先生
	乌干达

	Ghassan Salim RABAH先生
	黎巴嫩

	Farith Ricardo SIMON CAMPAÑA先生
	厄瓜多尔

	Kamla Devi VARMAH女士
	毛里求斯

	Susana VILLARAN DE LA PUENTE女士
	秘鲁

	Carmen ZAMMIT女士
	马耳他

	Jean ZERMATTEN先生
	瑞士

	Jean-Baptiste ZOUNGRANA先生
	布基纳法索


附 件 一

儿童权利委员会2009年2月28日任期届满的委员

	委员姓名
	国  籍

	Alya Ahmed Bin Saif AL-THANI AL-THANI女士
	卡塔尔

	Joyce ALUOCH女士
	肯尼亚

	Yanghee LEE女士
	大韩民国

	David PARFITT先生
	加拿大

	Awich POLLAR先生
	乌干达

	Kamal SIDDIQUI先生
	孟加拉国

	Lucy SMITH女士
	挪威

	Nevena VUCKOVIC-SAHOVIC女士
	塞尔维亚共和国

	Jean ZERMATTEN先生
	瑞士


附 件 二

儿童权利委员会2011年2月28日任期届满的委员

	委员姓名
	国  籍

	Agnes Akosua AIDOO女士
	加纳

	Luigi CITARELLA先生
	意大利

	Kamel FILALI先生
	阿尔及利亚

	Maria HERCZOG女士
	匈牙利

	Moushira KHATTAB女士
	埃及

	Hatem KOTRANE先生
	突尼斯

	Lothar Friedrich KRAPPMANN先生
	德国

	Rosa María ORTIZ女士
	巴拉圭

	Dainius PURAS先生
	立陶宛


附 件 三

候选人履历

Houngbédji ADJAI(贝宁)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年4月3日，贝宁阿乔虹

	工作语言：
	法语和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社会福利官员，社会交际工作者，信息、教育、交际以及行为变化交际等领域的培训教师。波多诺伏初审法院儿童法官顾问。家庭和儿童部儿童和青少年问题主任，联合国贝宁毒品与犯罪办事处联络员。

主要专业活动：


制定和执行关于保护儿童和青年人权利的政府政策。利用最适当的媒体介绍儿童权利问题的情况。培训从事反儿童贩卖工作的人员。非政府组织活动协调员，与涉及儿童和青少年的国际组织合作的政府通讯员。落实关于贩卖儿童问题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并起草国家报告。协调全国儿童保护监测和协调股（关于保护儿童和增进儿童权利的一个国内机构）。帮助组织、建立和重振儿童社会服务。

学  历：


企业管理硕士（法国普瓦提埃）；社会工作者国家文凭（贝宁大学）；信息、教育、交际以及行为变化交际培训师证书（多哥洛美）；青年人社区发展证书（以色列海贾）；关于人口贩卖的国际课程（意大利都灵）；高中毕业证书D类。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协调关于贝宁儿童贩卖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协调贝宁全国儿童保护政策和战略的起草工作。协调贝宁儿童守则的起草工作。协调2006年4月10日关于贝宁共和国未成年人流离失所的条件和制止贩卖儿童的第2004/4号法令。协调2009-2013年联合国对贝宁发展援助框架关于“保护”的一节的起草工作。协调编制和管理关于滋病毒感染者/爱滋病患者的综合性社区治疗。协调编制关于以社区为基础对孤儿和弱势儿童的医治：心理和社会支持、教育、健康、营养、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案。

最近在该领域发表的著作：


关于保护儿童和增强他们的权利的若干文章，发表于家庭和儿童部发行的报刊《太阳报》。
Hadeel AL-ASMAR（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7年5月15日，（约旦阿曼）

	工作语言：
	阿拉伯语和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 叙利亚发展早期儿童部门的教科文组织协调员
· 非政府组织改善儿童状况彩虹理事会理事

· 叙利亚家庭事务委员会理事会理事
· 国际蒙台梭利学校副校长，大马士革（叙利亚）五
主要专业活动：
· 建立两个慈善幼儿园：一个在库奈特拉省，另一个在大马士革省的创始孤儿养育所
· 在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建立第一所儿童厅，作为为儿童研究历史遗迹和博物馆的实验项目
· 在叙利亚许多省建立首家儿童公共图书馆
· 受教育部委托编制幼儿园书籍和课程的格式和标准的委员会成员
· 私立小学和学院许可证颁发主要委员会委员
· 拟定召集儿童问题国家战略

学  历：
· 黎巴嫩大学和突尼斯阿拉伯人权学院《儿童权利公约》硕士学位（2007年）
· 国际蒙台梭利教育中心伦敦中心利用蒙台梭利法进行儿童早期教育的国际文凭（2002年）
· 大马士革大学经济学学士（1991年）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叙利亚家庭事务委员会委员，在叙利亚就儿童虐待及其报告和提交问题设立首个儿童保护单位的委员会
· 参加叙利亚儿童权利法（在编拟订中）的拟订工作
· 参加教育部审议和制定2005年国家私人教学法规的行政指令
· 参加关于叙利亚儿童议会的国内法及其附则的拟订
· 在叙利亚许多省就《儿童权利公约》为儿童阶段培训和提高认识课程
在本领域的最新著作：
《生命的真相》，合编，家庭事务最高理事会和儿童基金会，2006年。
《叙利亚儿童听力研究》，2007年。
《国家儿童权利法》（在编制中）2008年。
《教科文组织早期儿童中心规章》，合编（在编制中），2008年。
Nafisa Hamoud AL-JAIFI(也门)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6年1月6日，也门塔伊兹

	工作语言：
	阿拉伯语（母语）和英语（流利）


现任职位/职务：

· 萨那大学医学院小儿科助理教授

· （母幼高级理事会）秘书长

· 全国母婴安全也门主

· 也门小儿科协会副主席

主要专业活动：

· 萨那大学向医学系学生教授儿科学

· 制定关于母亲和儿童的战略及一般性政策纲要

· 提出关于母亲儿童的法律、规章以及制度方面的草案，以确保他们的权利并在批准后确保落实
· 协调负责儿童权利问题的所有国内和国际机构，并与这些机构开展合作
· 编制关于促进儿童问题的必要的数据、统计和研究报告

· 建立有关的部和非政府组织中工作人员的能力

学  历：

· 加拿大维克托利亚大学国际儿童和青年成长保护专业证书（2006年）

· 圣彼得堡儿医学院小儿科（新生儿）博士（1996年）

· 开罗大学医学院小儿科硕士（1986年）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制定也门儿童早期成长方案，包括儿童早期成长资源中心、儿童早期成长专业文凭、提高认识等

· 拟订关于少年年龄、女性外阴残割、结婚年龄、防止暴力和贩卖单方面各项法律的修订案

· 支持儿童参与，支持他们的议会

· 启动与沙特阿拉伯关于打击贩卖儿童的谈判

· 督导也门关于对儿童暴力、街头儿童、虐待儿童等问题的社会研究以及关于儿童贫穷和不平等的全球研究

· 评价根除小儿麻痹症的情况，增强儿童健康

· 编写并与日内瓦的有关委员会讨论《儿童权利公约》定期报告

在该领域最近出版的著作：

· “也门儿科急症现状”，《东地中海健康报》，14卷，2008年3/4月。
· “也门对母乳喂养的推广”，《Kaser El Aini 医学报》，第8卷，第4号，2002年7月。
Norah AMILCAR JEAN FRANCOIS (海地)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4年10月6日，海地德萨林纳

	工作语言：
	法语、克里奥尔语、西班牙语(基础知识)和英语(基础知识)

	主要专业活动：
	

	2002年至2008年：
	太子港上诉法院，社会防护合议法官。

	1981年至1991年：
	执业律师。

	1991年至1996年：
	外交与宗教事务部，公务员，法律、文化与领事事务助理。

	1996年至2002年：
	太子港初审法院，法官，儿童事务法官。

	1997年至1997年：
	斯特拉斯堡地区法庭，实习

	
	欧洲人权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实习。

	1997年：
	国家外交与领事事务学院，法律教授。

	1999年至2001年：
	太子港法律与经济学学院儿童问题法律会议组织者。

	2002年：
	《圣胡安性别正义宣言》签署者。

	2005年：
	海地国立大学与私立大学，未成年人刑法和刑事诉讼学教授。

	2006年：
	对妇女在海地法律和司法系统低参与率问题的研究。

	1997年至2007年：
	为见习大律师、法官、警察、学生和教师举办的大约100场研讨会和专题会议的演讲者和组织者。

	学  历：
	

	2005年至2007年：
	法律与经济学学院，法律硕士学位(完成)。

	1997年：
	法律事务培训学院(法国)，高级文凭。

	1977年至1981年：
	法律与经济学学院，学位。

	1983年至1985年：
	应用语言学学院(太子港，海地)，预科论文。

	1981年至1983年：
	综合管理学院。

	1976年至1977年：
	让·普里斯－马尔斯学院(哲学)。

	1974年至1976年：
	摩西·卢维都尔学院(11-12级)。

	1969年至1974年：
	一百五十周年中学，太子港(7-11级)。

	1964年至1969年：
	雅克第一国立学校(德萨林纳)，证书。


与所涉条约机构的任务相关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 继承法及其对拉蒂博尼特谷地的影响(法律学位论文)

· 海地未成年人问题现有法律(未成年人问题相关法律集)，66页

· 海地促进和保护妇女及家庭权利联盟创始人

· 海地困境儿童问题报告

· 海地女法官协会及国际女法官协会海地分会的创始人

· 出席关于妇女和女孩权利的各次会议

· 向处境危险儿童提供学习援助

· 指导最后学年法律学生的论文和答辩准备

· Un nouveau regard sur l’enfance haïtienne(海地儿童问题新探)，第1卷和第2卷(正在编写)

研讨会和研究：

2006年：
家庭法和民事诉讼法(司法培训学院，多米尼加共和国)。

Peter GURAN (斯洛伐克)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7年5月11日，斯洛伐克马林

	工作语言：
	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斯洛伐克国家人权中心国际关系与儿童权利司司长。主要职责：编写和介绍斯洛伐克儿童权利年度报告；监测斯洛伐克儿童的实际问题；从事家庭、人权、儿童权利领域的研究；项目协调；国际合作。
主要专业活动：

儿童权利、儿童权益倡导和社会法律咨询领域的监测、数据收集和研究。组织儿童问题研讨会、圆桌会议和培训。向家庭和人权领域的立法提出评论和建议。协调该领域的国内和国际项目。积极参与欧盟最重要的组织在儿童权利方面的工作。参与欧盟的儿童权利特点比较研究和专家讨论会。参与编写和表述斯洛伐克的《儿童权利公约》初次首份报告(2000年10月)和第二次报告(2007年5月)。
学  历：
	1976年至1980年：
	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柯美纽斯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硕士)

	1981年至1983年：
	布拉迪斯拉发柯美纽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2009年：
	布拉迪斯拉发柯美纽斯大学政治学系(博士)。


社会课程：在国内参加了家庭政策、性别平等课程；在国际上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人口学(1996年，马耳他)、家庭和技术(1998年，都柏林)等课程。
与所涉条约机构的任务相关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欧洲儿童问题国家观察站网络(佛罗伦萨)的准会员，2004年以来(研究报告的合著者、欧盟国家跨国收养问题专家组成员)。2007年以来是欧共体司法与内政总局举办的儿童权利论坛成员。2002年以来，欧盟“欧洲儿童问题”政府间小组成员。

斯洛伐克人权和儿童权利领域专家组和委员会的成员(劳动、社会事务和家庭问题部、全国委员会)。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斯洛伐克办事处长期合作(多份报告的合作编写人，积极参与研讨会和会议)；在日内瓦通过ICC NHRS组织代表斯洛伐克。


以前担任的职位(1994年至1999年)：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家庭研究中心副主任(隶属于联合国)。1999年至2005年，劳动、社会事务和家庭问题部负责家庭政策和社会包容问题的局长。
Mohammad Farid HAMIDI (阿富汗)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7年8月24日，阿富汗楠格哈尔

	工作语言：
	达里语和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 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专员，负责监测和调查股

· 阿富汗总统高级任命事务咨询委员会成员

· 总统任命的条约报告委员会成员

· 文化和民间社会基金会董事会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监督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监测和调查股的活动；授权调查违反和侵犯人权情况；指派小组调查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就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发生的任何事件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汇编和提出建议。


从人权视角就高级政府机关候选人的信誉问题向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提供咨询意见；为警察任命的审查过程提供便利。


为阿富汗人权定期报告事宜分析和汇编人权条约报告委员会提供的有关人权数据。
学  历：
· 喀布尔警察学院刑法学士

· 喀布尔大学法律和政治科学学院法律和政治学学士

· 冲突解决课程证书，伯明翰(联合王国)
与所涉条约机构的任务相关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普遍定期审议报告小组成员，参与分析和汇编阿富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条约报告。


参与和主持为民间社会组织编写影子报告举办的培训课程。
在该领域内的最近出版物：
· 《国际人权法和阿富汗的义务》

· 阿富汗的现代化问题系列论文

· 《阿富汗的法制和法律改革》
Christos KONIS (塞浦路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36年7月22日，塞浦路斯基斯里亚

	工作语言：
	希腊语、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 塞浦路斯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协调委员会科学顾问

· 儿童权利专员咨询委员会成员

· 社会心理学者、研究员
主要专业活动：
· 作为一名活跃的社会工作者并多年担任社会福利署主任，在研究、规划和实施本国所有儿童福利方案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积极参与了英联邦和欧洲委员会有关机构的活动。

· 作为一名志愿者，担任儿童和青年福利及儿童权利领域专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

· 作为创始人，担任塞浦路斯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协调委员会主席多年，在其所有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例如，各级政府的游说活动、向儿童权利领域的志愿人员提供讲学和培训、起草保障儿童权利的立法创新建议和其他措施，等等。

· 成立塞浦路斯儿童议会，在国际和国内被公认为是儿童参与方面的良好做法。
学  历：

· 社会心理学学士(联合王国)

· 杜兰大学(美利坚合众国)社会工作学硕士

· 社会工作和社会管理学领域的许多讲座和课程
与所涉条约机构的任务相关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直至1989年在执行《儿童权利宣言》的工作中和在1990年签署和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参与议会起草和颁布立法，在塞浦路斯引入儿童问题监察员。维护儿童在社会娱乐和政治活动各个领域决策的参与权问题的活跃分子。“EUROCHILD”政策工作组(一个旨在促进儿童权利的欧洲儿童福利非政府组织联盟)成员。参与本国和欧洲举行的所有有关儿童权利的会议和其他活动。
在该领域内的最近出版物：

用希腊语著写了两本书(《社会重建》，1984年；《塞浦路斯青年真实面貌》，1990年)。就儿童福利和儿童权利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和做过多次演讲，都列入塞浦路斯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协调委员会的研讨会和年度会议报告之中或在塞浦路斯报界发表。
Sanphasit KOOMPRAPHANT (泰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9年9月20日，泰国

	工作语言：
	泰语和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曼谷保护儿童权利基金会中心主任；通过多学科网络促进多学科方法，力图保护受虐待和被忽视儿童以及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在泰国的9个主要省份建立多学科小组；在湄公河地区建立机构网络，对该地区贩运活动的儿童受害者提供保护，并防止弱势群体遭受贩运之害。
主要专业活动：
· 确定和调查包括贩卖儿童在内的虐待和忽视儿童事件；制定保护儿童法律；开发监测儿童和家庭问题的儿童保护服务工具；确定虐待与忽视以及家庭评估工具、儿童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治疗管理准则、受害者重返社会准则，并制定预防措施，使家庭、学校和社区成为儿童的安全场所。

· 参与国家儿童保护委员会、落实《儿童权利公约》立法分委员会等多个国家机构，以制订儿童保护国家政策和对泰国的任何儿童实施法律保护。

· 担任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以下事宜的法律顾问：如何实施、解释和执行法律，特别是《儿童保护法》(2003年)、《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法》(2007年)以及《预防和禁止人口贩运法》(2008年)。
学  历：


法政大学(曼谷)经济学学士学位、法律学士学位和社会工作荣誉博士。


2000年，在位于普利鲁亚的新西兰皇家警察学院接受“儿童证人支援”培训。


1997年，在根特大学(比利时)参加儿童权利国际跨学科课程。


1985年，参加海牙(荷兰)社会研究学院的法律和人权培训课程。
与所涉条约机构的任务相关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 国家儿童保护委员会成员(2004年至2010年)。

· 国家青年促进局国家委员会成员(2002年至2008年)。

· 《儿童保护法》(2003年)起草委员会成员。

· 《泰国国家人权委员会法》起草委员会成员。

· 泰国人权组织协调委员会主席。

· 打击剥削儿童联盟财务长。

· 儿童基金会财务长法律顾问和助理。

· 国际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学会主席，2008年至2010年。

· “泰国童工劳动的问题和趋势以及对童工劳动未来发展的影响问题”研究咨询委员会，泰国发展研究院，2001年。

· 打击和预防泰国儿童和妇女贩运活动的衡量问题研究员(2002年至2003年)。

在该领域内的最近出版物：
· 《贩运活动儿童和妇女受害者的治疗管理手册》，泰语版(ISBN 974-91395-3-4)，2003年。

· 《处理儿童保护问题多学科小组实用手册》，泰语版(ISBN 974-685-038-5)，2004年。
Yanghee LEE (大韩民国)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6年7月24日，汉城(大韩民国)

	工作语言：
	韩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
· 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

· 成均馆大学教授(联合任命：法学院和儿童心理学与教育系)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韩国委员会执行理事会成员

· 儿童政策国家协调委员会成员

· 国家人权委员会顾问委员

· 非洲儿童政策论坛国际董事会成员
主要专业活动：
· 韩国残疾儿童权利促进学会的创始人和主席

· 韩国儿童研究协会副主席

· 韩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共同创始人兼理事会成员

· 韩国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协会理事会成员

· 韩国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学院成员

· 韩国咨询心理学协会成员

· 韩国特殊教育协会成员

· 司法部咨询委员会委员
学  历：
· 乔治敦大学(美国)法语理学士(副修中文)

·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美国)残疾人幼儿教育专业教育学硕士

·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美国)幼儿教育学博士(儿童和家庭发展辅助领域)
与所涉条约机构的任务相关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 第9号一般性意见(残疾儿童权利)联合起草人。

· 经理人硕士课程开幕讲座(2007年，锡永)。

· 主持了“执行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8个法语非洲国家的结论性意见”区域研讨会(2007年，布基纳法索)。

· 提交大会的口头报告(2007年，纽约)。

· 向“妇女和儿童：与人权的关系”亚洲区域会议致辞(2007年，曼谷)。

· 向“在适合儿童生存的欧洲建设适合儿童生存的世界”致辞(2007年，圣罗梭里)。

· “适合儿童生存的世界五周年会议(2007年)”期间的全体会议和圆桌会议讨论。

· 在2008年亚洲人权论坛作了“针对亚洲移民子女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主旨发言。

· 在儿童法律中心作第三次年度演讲，(2008年，贝尔法斯特)。

· 拟订法律和人权战略促进变化专题讨论会的主旨发言者：“扩大残疾人的人权：奠定21世纪运动之基础”(2008年，华盛顿大学)。

· “非洲儿童：非洲的儿童贫困问题”第三次国际政策会议的主旨发言者：“儿童权利、儿童福利与儿童贫困问题”(2008年，亚的斯亚贝巴)。

· 向儿童基金会执行理事会会议致辞(2008年，纽约)。

· 向“欧洲委员会的反对体罚儿童倡议：国际导倡”致辞(2008年，萨格勒布)。

· 向“欧洲专题讨论会：欧洲的道德规范与儿科临床研究”致辞(2008年，马赛)。

· 向国际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学会全球首脑会议致辞(2008年，芝加哥)。

在该领域内的最近出版物：
· 《人人都有幸福权：儿童权利教育方案》，2005年，韩国。

· “自我调节评定量表编制研究”，《韩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期刊》，2005年。

· “对广泛性发育障碍子女母亲的态度、压力与因应行为的研究”，《人类生命科学杂志》，2005年。

· “韩国版多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效度和信度”，《韩国发展心理学杂志》，2005年。

· “团体艺术治疗对单亲家庭儿童抑郁症、自我概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类生命科学杂志》，2006年。

· 开发了一个网络“思考世界”方案，减少小学生的攻击性和增加他们解决问题的技巧，《韩国咨询和心理治疗杂志》，2006年。

· 《作为积极公民的儿童，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儿童的公民权利和公民参与问题，政府的承诺和社会的义务：政策与方案指南》前言。儿童基金会，2007年。

· “18支蜡烛”，载于《18支蜡烛》，国际儿童权利研究所和人权高专办，2007年。

· 《儿童及其权利》，韩国，2007年。

· “6级以下儿童韧性量表的发展和效度验证”，《韩国儿童研究杂志》，2007年。

· “儿童受虐与韧性：认知机能和社会支持的中介影响”，《韩国儿童研究杂志》，2008年。
Beatriz LINARES CANTILLO(哥伦比亚)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58年9月24日，哥伦比亚波哥大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
	



根据哥伦比亚副总统办公厅和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之间的协议，担任副总统顾问，在负责确保儿童权利的国家机构之间开展协调，就设计和执行关于防止集团组织非法雇佣和利用儿童的国家政策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主要专业活动：


自2004年11月以来，该候选人一直担任儿童、青年、妇女和土著人民人权专家顾问，并以该身份协调和执行与国际组织、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哥伦比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项目，这些组织包括移徙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哥伦比亚副总统办公厅、国际计划和国际教育与人类发展中心。

1997年至2004年，该候选人担任哥伦比亚监察员办公室儿童、青年和妇女权利公诉人，并以该身份起草和执行关于促进和保护这些群体人权的国家政策。她于1996年担任教育部普及教育司司长。1994年至1996年期间担任司法和法律部预防和调解司司长，推出了调解中心国家方案。自1988年至1993年，她担任安第斯大学法律系本科部主任以及儿童立法和国家责任课程的讲师。同一时期，她还负责波哥大家庭顾问中心的法律实务方案。
学 历：


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法学毕业生

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公共管理和行政体制问题专家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1994年至2006年，该候选人领导了将国内法律与《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其他与儿童相关的人权条约相统一的工作，向国会提交了四份法律草案。这个阶段候选人分别在司法部、监察员办公室以及哥伦比亚儿童联盟工作。最近期的一份法案由国会45名成员、司法部长和监察员签署，成为今天的《儿童与青少年法案》。该候选人具有17年以上专业业经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她都尽量从权利人的角度出发制订公共政策，并鼓励促进和宣传人权。她带头努力，提高机构和社区对《儿童权利公约》、其他七项专门条约、以及《儿童与青少年法案》的认识和了解。她在国际层面所做的儿童权利领域的工作包括：作为哥伦比亚代表团特别顾问和代表团成员参加2002年在纽约举行的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该候选人近期关于儿童和妇女权利的许多出版物包括：
· Código de la Infancia y la Adolescencia(《儿童与青少年法案》)，附加评注，儿童基金会，哥伦比亚，2007年。
· “Cartilla sobre rutas jurídicas para la protección de niños y niñas que se desvinculan de grupos armados al margen de la ley” (《保护离开非法武装群体儿童的法律手段手册》)，社会基金会，哥伦比亚，2007年。
· 哥伦比亚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会议报告：Los Niños y las Niñas de la Guerra (《战争儿童》)，2000年8月24日；Infancia y Desplazamiento Forzado (《儿童与强迫流离失所》)，2001年3月。文章：“La niñez afectada por el conflicto armado：cómo desvincularla y protegerla”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如何解救和保护他们》)。Convenio del Buen Trato, Fundación Antonio Restrepo Barco, Fundación Rafael Pombo, Casa Editorial El Tiempo and Save the Children。
Ruslan MALIUTA(乌克兰)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9年8月10日，乌克兰利沃夫

	工作语言：
	英语、乌克兰语和俄语

	现任职位/职务：
	



基辅(乌克兰)神父之家国际慈善基金会副总裁和首席运营官。该组织是一个非政府的慈善组织，目的是保护儿童权利，为面临危险的儿童提供支助。国际领导学和发展中心创始人，该中心提供儿童福利方面的培训并开发相关资源。
主要专业活动：

管理和监督正在进展的项目；开发新项目和关键人力资源；发展和协调与国际和地方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开展与保护儿童权利相关的宣传活动。

学 历：

基辅圣经学院，文学学士。


福音神学院，硕士。


儿童福利、心理学、组织管理和领导学等领域不同主题的课程。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参加孤儿院系统改革，发展乌克兰的收养和寄养制度。


在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之间开展保护儿童权利方面的合作。


教授儿童福利、领导学和管理课程。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逐步收养》，作者之一。

《儿童福利实务指南》，俄译本科学读本。
Marta MAURAS PEREZ (智利)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7年1月1日，智利圣地亚哥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

	现任职位/职务：
	



自2005年3月以来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美经委会)秘书；负责政府间和政治事务、信息和通信以及妇女和性别政策的执行小组成员。尤其与政府间区域论坛合作，就妇女、统计、信息社会、人口和发展等主题达成共同立场的协议。拉美经委会制定新的通信和信息战略协调员。与总部和特别机构关系协调员。拉美经委会在联合国智利国家小组的代表。

主要专业活动：


1998年至2005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办公厅经济和社会事务司司长，一直保持对海地、信息社会、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前年发展目标等主题的关注。在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主任期间(1974年至1998年)，以及在总部和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担任不同管理和技术职务时，她的工作主要是推动和支持《儿童权利公约》的执行，重点是法律和制度改革。她与儿童基金会关系密切，参加各种讨论和论坛，并向儿童基金会驻智利办事处和儿童基金会西班牙委员会提供咨询。在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艾滋病规划署)，她是全球妇女与艾滋病问题联盟领导委员会成员。她还是拉美观测理事会的成员，该组织是一个民意测验机构，调查18个国家民主和发展问题方面的公众意见。她还是以下机构的成员：妇女共同体――一个推动男女平等的智利非政府组织；南北发展倡议――一个推动对社会负责任地使用风险资金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此外，她还是巴斯克地区大学研究国际合作的访问教授。

学 历：


智利天主教大学社会学学位；康涅狄格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公共行政管理证书；新领域集团语言本体论方案认证“教师”。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担任家庭、妇女和儿童政策专家。担任联合国改革、多边体制和国际合作问题顾问。协助组织2002年关于儿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以及1990年的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和2005年的世界首脑会议。她还是组织在蒙特雷举行的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和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筹备小组的成员。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 “Mujer y empleo：el caso de Chile”(《妇女与就业：智利的状况》)，根据欧洲论坛方案提出，巴兰基利亚北方大学，2006年(未出版)。
· 《儿童权利：社会包容模式的道路》，载于Ernest J.Bartell和Alejandro O’Donnell, 编辑；《拉丁美洲儿童：卫生、发展和权利》，圣母大学出版社，2001年。
· “Infancia y derechos o la fuerza transformadora”(《儿童与权利，或转型的力量》)，载于Cynthia Hewitt和Alberto Minujin, 编辑，Derechos@Glob.net. Santillana, 1999年。
· “Derechos e inclusión social：desafíos para el siglo XXI”(《权利与社会包容：21世纪的挑战》)，载于Eduardo Bustelo和Alberto Minujin, 编辑，Todos Entran. Santillana, 1998年。
· Regreso a Casa las Familias y las Políticas Públicas(《回归：家庭和公共政策》)，与Cecilia Kaluff合著. Santillana, 1998年。
· 《关于社会发展讨论的转折点》，载于Crisóstomo Pizarro, 编辑，《90年代的社会发展：智利、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的案例》，Ariel, 1996年。
Awich POLLAR(乌干达)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70年8月10日，乌干达

	工作语言：
	英语和基斯瓦希里语

	现任职位/职务：
	



法律官员。曾经是儿童兵，重返社会后接受小学、初中、高中、直至法学院的正规教育，成为积极的儿童权利维权者。

主要专业活动：

· 向政府提供一般性法律服务
· 为儿童法院提供替代争端解决办法
· 监测有关儿童问题法案的执行情况
· 研究可能存在的儿童法空白领域
· 拟订儿童权利教育方案
· 向父母提供青少年案件的法律援助
学 历：
· 马基勒勒大学(乌干达)，法律学士
· 法律实务/律师文凭
· 议会法律程序和起草证书
· 艾滋病毒/艾滋病顾问文凭
武装冲突后的经历：

	2002年
	年在与乌干达民族救国阵线二进行和平谈判期间，组织动员其他交战组织的前儿童兵。

为向乌干达政府进行报告的其他前儿童兵提供咨询。

	1992年至1995年
	在有关儿童兵问题研究的许多国际组织(儿童基金会)以及乌干达研究员和研究成果使用者网络中担任助理研究员。

	1987年
	被选为同龄儿童兵，劝阻其他儿童不要参加反叛军队。

	1986年至1987年
	为儿童兵开展大众媒介宣传活动，动员他们返回学校。领导在全国军队中甄别儿童兵，使他们返回学校的行动。

	1986年至1990年
	作为儿童兵的联络官，在战后找到其家庭；在举行有关冲突问题的和平谈判期间，组织动员其他交战方的前儿童兵。这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因为许多人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

领导一委员会与敌对社区进行谈判，让他们接受前儿童兵并使他们重新融入当地社会。

	1987年至1988年
	组织并领导电视和电台节目，劝阻儿童不要加入武装部队。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 领导非洲预防和保护儿童不受虐待与忽视网，宣传儿童权利
· 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研究儿童权利
· 帮助重新安置被圣灵抵抗军反叛者绑架后获救的儿童
· 作为前儿童兵，呼吁禁止使儿童卷入武装冲突
· 为高等院校提供关于儿童权利的讲座/课程
· 培训受创伤儿童的顾问
· 领导已康复的前儿童兵，使他们参加倡导遵守联合国关于武装冲突的议定书的工作
· 担任弗里堡大学(瑞士)以及其他乌干达大学的客座讲师
· 担任荷兰、德国和奥地利儿童权利组织的主要演讲人
· 参与联合国关于暴力侵害儿童的研究活动
成 就：

· 2007年当选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 2005年由《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选举为儿童权利委员会成员
· 马基勒勒大学消除对儿童兵的社会抵毁咨询小组主席。

· 有2000多名前儿童兵返回学校，80%完成高中学业，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大学毕业生和专业人员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 关于乌干达青少年司法系统的评论。
· 《侮辱――虐待非洲儿童的形式规范和文化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冲突》。
· 《儿童权利公约》简写版指南。
· 《囚犯的人权――对违法儿童的特别观察》。
Ghassan Salim RABAH(黎巴嫩)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9年9月27日，黎巴嫩贝鲁特

	工作语言：
	阿拉伯语和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贝鲁特高等上诉法院法官。


黎巴嫩司法部长人权和儿童权利国际公约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 黎巴嫩保护少年联盟主席
· 黎巴嫩少年管教所总监督
· 黎巴嫩议会儿童权利委员会顾问
·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副主席，日内瓦(1997年至2001年)，
· 黎巴嫩大学(1979年至今)
少年犯罪学研究生教授
英语国际商务仲裁教授(研究生)
英语判例法教授
学 历：

· 黎巴嫩大学，法学院
国家级博士：国际商事合同
公法硕士：国际公法、刑法、行政法
私法硕士：商法、合同法
法律文凭，1975年
司法研究所文凭，1978年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任若干黎巴嫩和区域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人权和儿童权利讲师和教师。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 《中东地区有关少年犯罪的法律中的现代办法》(1990年)
· 《大赦法》(1992年)
· 《法律和社会规章史》(1993年)
· 《关于麻醉品及其精神作用的现代法律》(1997年)

· 《判例法简介(英文)》第四版 (2002年)
· 《关于保护文学艺术产权与计算机犯罪的法律》(2003年)
· 《黎巴嫩法律中的青少年权利及其与国际法的冲突》(2004年)
· 《经济犯罪法》(2005年)
· 《消费者保护法》(2005年)
· 以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于黎巴嫩和国外各种相关法律和社会科学期刊中的文章与演讲，其中许多已翻译为法文和西班牙文。
Farith Ricardo SimÓn Campaña(厄瓜多尔)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6年1月31日，厄瓜多尔拉塔昆加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和英语(口语)

	现任职位/职务：
	



关于人权和儿童及青少年问题大学讲师；法律诊所和调解中心联席主任(基多圣弗朗西斯科大学法学院)。儿童与家庭国家研究所(儿童家庭所)理事会成员，任期至2008年12月。人权、儿童和司法相关问题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大学教授。在地方法院进行与公共利益相关或由美洲人权系统提出的诉讼，尤其是人权案件的诉讼。研究人权、法律多元化、儿童权利和司法(收养、工作、贩运人口、童工、有罪不罚和司法、立法等)、性别和刑事诉讼程序。协助对公务员、教师和街头教育者进行保护和保证儿童权利和家庭法律的培训。协助设计和执行厄瓜多尔首次监狱人口普查，持续9年进行项目的协调工作，以改革制度和保证人人可进入司法系统。在地方法院进行案件辩护。

学 历：


安达卢西亚国际大学，儿童与青年权利硕士学位。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法学博士(1995年)。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律师(1995年)。


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法律学位(1995年)。

涉及有关条约机构任务领域的其他主要活动：

自1990年来任保护儿童国际(厄瓜多尔)成员。在以下大学进行关于儿童和青年权利的讲座：基多天主教大学、瓜亚基尔国家和天主教大学、西蒙·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安德雷斯•贝略大学(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中美洲大学(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儿童与青少年法案》(2003年)和《青年法案》起草小组成员。支持批准《儿童权利公约》(1990年)和协调首次儿童选举(1990年)小组成员。在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从事与儿童和青少年、刑事诉讼程序改革和性别、透明度等问题相关的工作。为厄瓜多尔研究非法收养第一人。被Ashoka组织评为社会企业家。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La trata de personas y la explotación sexual infantil, una breve revisión a las normas que la tratan”(《贩运人口和对儿童的性剥削：对相关标准的简要评论》)


“Aplicación e interpretación en el Ecuador de los tratados multilaterales sobre derechos humanos”(《厄瓜多尔对多边人权条约的执行和解释》)


“Globalización y derechos humanos”(《全球化与人权》)


“Administración de justicia y seguridad ciudadana”(《司法行政管理和公共安全》)


“Informe comparativo de la reforma procesal penal desde una perspectiva de género”(《从性别角度对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比较研究》)


“Análisis general del Código de la Niñez y Adolescencia”(《儿童和青少年法案的一般性分析》)

Kamla Devi VARMAH(毛里求斯)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0年3月14日，毛里求斯

	工作语言：
	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位/职务：
· 律师(法律学士)，处理毛里求斯最高法院及其他法院的案件
· 全国儿童理事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促进儿童的保护、发展和福利的准国家机构和国家论坛)主席
· 乔贝市政议会、国家贸易公司、毛里求斯电信公司和毛里求斯商业银行兼职法律顾问
主要专业活动：

· 根据《2003年全国儿童理事会法案》，全国儿童理事会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根据《儿童权利公约》推动有利于儿童福利的活动”
· 《儿童权利公约》第19条规定国家有责任保护儿童不受父母或其他负责照管儿童的人任何形式的虐待，根据该条，全国儿童理事会在经营一个困境中妇女和儿童庇护所。现有八名儿童住在那里
· 《儿童权利公约》第42条规定，国家承诺使儿童和成人普遍知晓本公约的原则和规定，根据该条，全国儿童理事会每年在学前班、小学、中学以及整个社区举办关于《公约》的座谈和参与式讲习班：在学前班举办38次参与式讲习班；小学316次座谈；中学226次座谈；小学46次参与式讲习班；中学25次参与式讲习班
·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性剥削的第34条，全国儿童理事会开展了437次相关座谈，共有5,641名学生，281名教师和儿童和青少年俱乐部的2,200名儿童成员参加
· 《儿童权利公约》第29条规定教育的目的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根据该条，全国儿童理事会经营了两个创意中心(基于印度Bal Bhawan儿童中心的模式)
· 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结社自由的第15条和关于休闲、娱乐和文化活动的第31条，全国儿童理事会经营了24个儿童和青少年俱乐部
学  历：
· 毛里求斯大学法律学士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 我充分参与了“赋予父母权力方案”的引入和实施，在地区一级引入和实施“社区儿童保护方案”，并在毛里求斯的一些地区引入和实施“社区儿童观察”
· 2006年9月，我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防止和打击为商业性性剥削贩运妇女和儿童国际会议
· 2008年11月，我将参加在巴西举行的根除儿童卖淫和贩运第三届世界大会
· 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儿童权利的论文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为全国儿童理事会编写的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各类儿童版文章(法文)。

Susana Villarán de la Puente(秘鲁)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9年8月16日，秘鲁利马

	工作语言：
	西班牙语、英语和法语


现任职位/职务：

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在Chilca、Huancayo、Tacna、Ayacucho和Cajamarca有项目。发展管理科学公司(MSD)哥伦比亚人权方案顾问，就编写世界和美洲人权体系关于使用武力和轻武器的法学标准简编，以及哥伦比亚警方关于使用武力和轻武器的手册和规定提供咨询服务。

主要专业活动：


在过去两年中：

从事与防止暴力相关的项目，与儿童和年轻人合作，为各地区和各省编制“恐惧地图”，以改进各地区、省和区域的公共安全规划。就危地马拉内部武装冲突受害者的补偿和赔偿问题提供咨询服务。评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哥伦比亚十年带来的影响。对危地马拉总统人权委员会进行评估。为酷刑受害者编写手册。

学  历：


一级教师(中学)。学位证书。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 关于童年和青春期的公共政策：社会方案、防止青年暴力；实施国家方案以防止和应对身心虐待及性虐待；关于儿童及青少年国家行动计划的全国咨询；制定有组织的青年倡议项目，这是一项关于青少年和青年的战略方针(秘鲁的补助金基金)；评估全国家庭福利研究所针对面临社会风险的儿童和青年进行的改革，并提出建议。
· 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收到的关于儿童法的争论；通过出版国家报告中关于儿童和青年的章节，监督南半球国家的儿童状况。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La infancia y sus derechos en el Sistema Interamericano de Derechos Humanos”(儿童及美洲人权体系下的儿童权利)。


“El derecho a la educación：buenas prácticas de exigibilidad en el hemisferio”(受教育权：南半球强制执行方面的良好做法) (在编写中)。
Carmen ZAMMIT (马耳他)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3年3月15日，马耳他

	工作语言：
	马耳他语、英语和意大利语


现任职位/职务：


儿童问题专员。我的任务是确保从事儿童工作的部委、部门及其他机构尊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规定的儿童权利；推动对儿童的保护，以及最高标准的医疗、社会服务、休闲、游戏和儿童娱乐设施；确保儿童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

主要专业活动：


管理马耳他具有反叛行为的青少年住宿设施、按照管令安置的未成年寻求庇护者和有年幼儿童的家庭的住宅设施的主任。


在社会福利局担任社会工作者25年，担任社会福利局局长3年。


担任儿童和青少年咨询站秘书12年，之后担任该站理事会理事和副主席共10年。


民事法庭第二庭未成年人案件的顾问。


担任寄养和收养小组委员会委员3年。


担任少年法庭助理法官13年，触犯法律的年轻人的缓刑监护官20年。


担任戈佐岛事务部社会工作股顾问4年。


担任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主席4年。


2007年3月：被任命为议会建立的推动和监督马耳他遵守《儿童权利公约》情况的独立人权机构的儿童问题专员。

学  历：


勒佐卡拉布里亚(意大利)高等学校社会援助工作者文凭。


马耳他大学社会工作管理高级技能研究生证书。


国际方案理事会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和摩根城大学举办的为期四个月的课程。


参加在马耳他和欧洲各国举办的关于儿童权利的许多其他研讨会。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参加马耳他大学和教育部共同开展的关于残疾儿童教育权的行动研究项目。向各实体、非政府组织及从事儿童工作的其他机构发表了大量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论文。开展了关于马耳他儿童受虐待情况和按照管令安置的儿童情况的研究，并在一次全国会议上发布了研究结果。在咨询同业协会和马耳他心理学家协会组织的两次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儿童权利的论文。为马耳他法律的修订提供建议，以保障儿童权利。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面临危险的儿童”(2000年)。该论文基于一项对按照管令安置的儿童的研究，定义了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性质和程度。


在马耳他举办的各种全国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大量论文。

Jean ZERMATTEN (瑞士)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48年3月2日，瑞士锡永

	工作语言：
	法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和意大利语


现任职位/职务：


国际儿童权利协会会长，瑞士锡永。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专业活动：

1980年至2005年
瑞士瓦莱州少年法庭庭长和高级成员。

1979年至1980年
瑞士弗里堡少年法庭专案法官。

学术活动：
2005年至2008年
库特博什高等学院/弗里堡大学儿童权利国际硕士生导师，瑞士锡永。


国际儿童权利协会/库特博什高等学院儿童保护专业主任兼讲师，瑞士锡永。


国际儿童权利协会/库特博什高等学院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法律评估专业主任兼讲师，瑞士锡永。


社会研究学院儿童权利讲师，瑞士洛桑。


卫生/社会工作高等专业学校(高级学院)少年刑法和儿童法讲师，瑞士锡永。

1989年至1999年
弗里堡大学文学院(社会工作)法律导论讲师，瑞士弗里堡。


弗里堡大学法学院少年刑法讲师，瑞士弗里堡。

学  历：

2007年
弗里堡大学法学院荣誉博士。

1972年
弗里堡大学法学学位。

1968年
锡永高中B类高中毕业文凭(古典文学)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与保护儿童相关的当前活动：


担任许多协会和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国际儿童权利协会创始人、Fondation des enfants de Mafli(为儿童提供帮助)、Fondation St. Raphaël(针对有困难的年轻罪犯)、Fondation Sarah Oberson(为儿童受害者提供帮助)、Fondation du Foyer d’Accueil l’Ilôt (家庭中心)、Fondation de l’Institut de la Famille (研究所)。

2000年
创建www.childsrights.org网站，以七种语文提供关于儿童权利的信息：法文、英文、西班牙文(主要语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和中文(次要语文)。

2005年
创建Sentier des droits de l’enfant (关于“儿童权利轨迹”的教育机构)。

国内和国际活动：

2003年至2008年
瑞士国内及国外(中国、缅甸、秘鲁、尼加拉瓜、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的大量评估和培训任务。
2005年
发起“Concordat romand sur l’exécution de la privation de liberté des mineurs”项目。

2004年
起草瓦莱州关于实施少年刑法的法律。

2001年
起草适用于青少年的联邦刑事诉讼法准备草案。

1994年至1998年
国际少年和家庭法院法官协会会长。

1986年至1994年
审查瑞士刑法总则部分的专家委员会委员。

1984年至1990年
瑞士少儿刑法协会会长。

1982年至1994年
国际少年和家庭法院法官协会董事。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2008年
Enfants en situation de rue： prévention, intervention, respect des droits,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7年
Femmes mutilées： plus jamais, 关于切割女性生殖器的电影(与Paola Riva Gapany及Carole Roussopoulos联合制片)，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7年
《实现儿童权利》(与Carol Bellamy合编)，苏黎世大学，政治哲学教授。

2007年
《18根蜡烛：〈儿童权利公约〉惠及大多数儿童》(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Jane Connors及Anastasia Panayotidis合编)，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7年
《街头生活．街头的儿童和青少年．不可避免的道路吗？》，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6年
Droits des enfants en situation de handicap (残疾儿童的权利)，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5年
Droit à l’éducation： solution à tous les problèmes ou problème sans solution？ (受教育权：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法抑或没有解决方法的问题？)，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5年

Les jeunes et le suicide en Valais,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5年
Droits d’enfants,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儿童权利轨迹”的教学辅助材料)。

2004年
Trafic d’enfants： une fatalité？ De la réalité du terrain aux 
meilleures pratiques (儿童贩运：宿命？从实地现实到更好的做法)，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4年
10 petits contes pour ne pas s’endormir： les droits de l’enfant, 圣奥古斯丁版，圣莫里斯。
2004年
Les Droits de l’enfant et le SIDA： du tabou aux stratégies d’intervention (儿童权利和艾滋病毒/艾滋病：从禁忌到干预战略)，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3年
Les droits de l’enfant：et les filles？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2年
Tribunal des mineurs： le petit tailleur et autres histoires de galère, collection Aire de famille, 圣奥古斯丁版，瑞士。

2002年
L’enfant et la guèrre,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1年
Etrangers, migrants, requérants, clandestins： et les droits de l’enfant？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2000年
Cent ans de justice juvénile： Bilan et perspectives,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1999年
Les droits de l’enfant dans le sport, 编著，国际儿童权利协会，锡永。
Jean-Baptiste ZOUNGRANA (布基纳法索)

	出生日期和地点：
	1963年4月26日，布基纳法索库杜古

	工作语言：
	法语和英语


现任职位/职务：


社会事务官员：我担任社会行动和国家团结部部长办公室技术监察员，我还担任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委员，将于11月底任期届满，届时2008年7月最新一届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当选的新委员将宣誓就职。

主要专业活动：

· 就儿童相关方案、项目及活动，包括儿童行动计划、儿童保护法、打击贩运儿童项目、照顾孤儿及其他弱势儿童的战略框架和方案、儿童议会行动方案等的制定、实施和后续行动，为各部门及技术和融资伙伴提供支持和咨询服务
· 考察和监督活跃于儿童权利领域的组织对法律的运用情况
· 向非洲联盟各机构和机关推广儿童权利，鼓励缔约国批准和运用《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在担任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主席期间(2005年12月至2008年5月)，为民间社会组织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官员参加的会议提供技术支持，以加强二者之间的合作和协同作用
学  历：


我在瓦加杜古的非洲高级管理学院成功地修完发展项目管理的研究生课程(DESS - 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 spécialisées)，几年前我在贝宁科托努健康科学学院获得社会工作国家文凭。上大学之前，我获得高中毕业文凭(A4)，各方面都合格。

与所涉条约机构任务有关的领域内的其他主要活动：


在非洲，由于在我担任主席期间，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问题专家委员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因此，我不断应非洲联盟和一些国际儿童保护组织(非洲儿童政策论坛、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要求，提供专业知识或咨询服务。在国内，我作为全国根除女性割礼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反对女性割礼的运动。我为《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执行情况的报告、《非洲儿童权利与福利宪章》执行情况的报告，以及这些文书下和关于其他儿童问题的备用报告提供技术意见。

在该领域的最新著作：


为下列出版物撰稿：
· Priorité Enfant, 专门关于儿童工作的期刊
· Le Nuove Regiole delle Adozioni(关于国际收养的新规定)

· “避免儿童流落街头的指南”，教科文组织
· “流落街头的儿童和艾滋病毒与艾滋病：促进者的方法指南”，教科文组织
· “根除对儿童合法化的暴力”，瑞典拯救儿童联盟关于非洲的特别报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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